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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 
和生产准入管理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促进和规范电动乘用车产业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汽车

产业发展政策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国关境内投资新建独立法人纯

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（以下简称“新建企业”）。 

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“纯电动乘用车”，包括纯电动和串联

式混合动力（增程式）乘用车。其中，纯电动和串联式混合动

力汽车分别指国家标准 GB/T 19596-2004《电动汽车术语》中第

3.1.1.1.1 款和第 3.1.1.1.2.1 款所定义的车辆。“乘用车”包

含轿车和其他乘用车，是指整车（含底盘）为自制的、国家标

准 GB/T 3730.1-2001《汽车和挂车类型的术语和定义》中第

2.1.1.1 款至第 2.1.1.10 款所定义的车辆。 

第四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负责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和产品准入的监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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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投资管理 

第五条 新建企业属新建汽车生产企业范畴，按照《国务院

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（2014 年本）的通知》（国发

[2014]53 号）和《汽车产业发展政策》的规定执行。 

经核准的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只能生产纯电动乘用

车，不能生产任何以内燃机为驱动动力的汽车产品。新建企业

生产的产品必须使用自有品牌。 

第六条 新建企业的投资主体应当按照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

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编制项目申请报告，并向核准机关提供投

资项目申请企业的企业概况、基础能力、试制样车说明及证明

材料（见附件一）。 

第七条 新建企业投资主体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在中国关境内注册，具备与项目投资相适应的自有资

金规模和融资能力。 

（二）有 3 年以上纯电动乘用车的研发基础，具有专业研发

团队和整车正向研发能力，掌握整车控制系统、动力电池系统、

整车集成和整车轻量化方面的核心技术以及相应的试验验证能

力，拥有纯电动乘用车自主知识产权和已授权的相关发明专利。 

（三）具有整车试制能力，具备完整的纯电动乘用车样车试

制条件，包括车身及底盘制造、动力电池系统集成、整车装配

等主要试制工艺和装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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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自行试制同一型式的纯电动乘用车样车数量不少于 15

辆。提供的样车经过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检验，在符合汽车国

家标准和电动汽车相关标准的前提下，在安全性、可靠性、动

力性、整车轻量化、经济性等方面达到规定的技术要求（见附

件二）。 

第八条 新建企业投资项目应包括以下内容: 

（一）具备纯电动乘用车整车正向开发能力的研发机构。

至少具备整车及动力系统匹配、整车管理系统、车载能源管理

系统、车辆轻量化、车辆安全等关键技术的设计开发能力、试

验检测能力以及对整车产品运行状态的监控能力。 

（二）与生产纲领、产品结构相适应的车身成型、涂装、

总装等整车生产工艺和装备，以及动力蓄电池系统集成等关键

部件的生产能力和一致性保证能力。 

（三）纯电动乘用车产品的销售及售后服务体系。 

（四）新建企业要有履行保障消费者权益等社会责任的承

诺和措施，并提供担保企业和经公证的担保期不低于 5 年（以

项目建成投产为起始点）的担保合同。 

第九条 核准机关应当严格依据《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管理办

法》有关规定对新建企业核准申请进行审查。 

第十条 核准机关应当对新建企业投资申请组织专家进行

评估，由纯电动乘用车行业专家库中的专家组成投资项目评审

委员会对投资项目申请企业附件一和附件二内容的真实性和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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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进行审查。 

纯电动乘用车行业专家库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

院行业管理部门负责组建。 

第三章 准入管理 

第十一条 投资项目经核准后，新建企业必须按核准的建

设内容和建设进度完成项目建设，按规定程序申请生产准入许

可，新建企业及产品按照《乘用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

则》和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》的相关要

求，通过考核后列入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，并按单独类

别管理。 

第十二条 纯电动乘用车产品所采用动力蓄电池单体和系

统必须是符合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生产的产

品。新建企业须提交对纯电动乘用车电池、电机、电控系统等

核心部件的质保承诺，质保承诺的内容应符合国家支持新能源汽

车推广应用的相关规定。 

第十三条 新建企业列入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

产品有效期为 3 年，到期后可提出延期申请，审查通过可以延

长有效期，每次延期不超过 3 年。 

第十四条 加强新建企业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。对企业生

产未经许可或不符合标准的产品，依照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

《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一致性监督管理办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

2010 年第 109 号公告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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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对新建企业承诺履行情况、售后服务保障情况、

产品安全性和一致性等方面开展评价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。 

第十六条 实施新建企业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的抽查制度，

对不能保持生产准入相关条件、不能履行承诺、已经破产或进

入破产清算程序等情况的企业，依法撤销或暂停其《车辆生产

企业及产品公告》。暂停期间，企业不得办理更名、迁址等变更

手续。 

第四章 附则 

第十七条 投资管理和准入管理的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，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八条 本规定将根据纯电动乘用车产业发展情况进行

修订。 

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工业和信息

化部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 月  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: 

一、投资项目申请企业的企业概况、基础能力、试制样车说

明及证明材料 

二、试制样车技术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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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投资项目申请企业的企业概况、基础能力、试制样车说明及证明材料 

项目 提供材料 内容说明 

一、企业概况 
①企业经历 

②财务报告 
从事汽车相关产业的经历情况和财务报告。 

二、基础能力 

1、纯电动乘用车研发能力 

①综述文字材料 

②研发人员名单及介绍 

③整车设计规范及设计开发各阶段设计计算

分析报告 

④自主知识产权证明和专利证书 

⑤软硬件设备清单及所有权证明 

⑥技术协议/合作协议 

研发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：企业研发机构设置，研发队伍和人

员技术资历、配置等。 

整车正向开发能力情况：提供样车整车开发过程资料、执行标

准和技术状况，包括整车、各主要功能系统和关键零部件设计

规范、输入、输出、设计变更等资料。 

自主知识产权和授权发明专利情况：提供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及

专利情况说明。 

整车及关键部件的软硬件配备情况：企业纯电动乘用车开发、

试制和试验用的软件、硬件、仪器设备、配置、信息数据库等

情况。 

技术合作情况：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技术合作方、合作方式，

以及知识产权归属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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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纯电动乘用车试制能力 

①综述文字材料 

②试制设备清单 

③试制、检测、评价规范 

在整车车身及主要结构件成型、电控系统、电机、动力电池系

统、底盘、整车试装及调试等方面的试制试装能力情况，样车

的试制工艺、试制过程等方面的文件和证明材料。 

三、试制样车说明及证

明材料 

①试制样车技术情况说明 

②试制样车试验报告 

试制样车数量不少于 15 辆。 

试制样车技术参数、结构设计及配置描述等样车技术情况说

明。 

国家认定的检测机构出具的符合汽车国家标准、电动汽车相关

标准、附件一要求的样车试验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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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试制样车技术要求 

车长≤4000mm 
技术要求 

<4 座 4-5 座 
车长>4000mm 试验标准 

储能、功能、人员安全 车载储能装置碰撞、功能安全和故障防护、人员触电防护 符合 GB/T 18384 相关要求 

整车碰撞安全 碰撞试验 符合相关碰撞标准要求。 

安 

全 

性 

要 

求 电池安全  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应标准要求 

整车性能一致性 
单车完成行驶里程 30000km 的可靠性试验后，其动力性、安全

性、经济性仍能满足本技术要求。 
参照 GB/T 18388 进行试验。 可 

靠 

性 

要 

求 

动力电池一致性 

单车完成行驶里程 30000km 的可靠性试验后，充电完成并静置

10 分钟，所有动力电池单体电压值（V）最大差值不超过 0.05V

或者续驶里程衰减率低于 10%。 

通过电池管理系统或上位机读出每

个单体电池电压值（V），计算最大差

值绝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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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制样车技术要求（续） 

车长≤4000mm 
技术要求 

<4 座 4-5 座 

车长>4000mm 试验标准 

最高车速（km/h） >100 >100 >120 

0-50km/h 加速时间

（s） 
<5 <5 —— 

动 

力 

性 

要 

求 

0-100km/h 加速时

间（s） 
—— —— <12 

参照 GB/T 18385 进

行 试 验 ， 测 量

0-50km/h 和

0-100km/h 加速时

间。 

综合工况纯电续驶

里程（km） 
100-150 151-200 100-150 151-200 150-200 201-250 251-300 >300 

轻
量
化
要
求 整备质量（kg） ≤750 ≤850 ≤1000 ≤1200 ≤1400 ≤1600 ≤1800 ≤2000

能量消耗率（综合

工况每百公里电

耗）（kWh） 

<8 <10 <12 <14 <16 <18 <20 <22 

根据 GB/T 18386 规

定的试验方法进行

试验。 

经
济
性
要
求 制动能量回收 城市工况下制动能量回收对续驶里程的贡献率不低于 15% 

测试车辆在制动能
量回收功能开启和
关闭状态下的续驶
里程。 

 


